
立法會CB(2)1913/11-12號文件附錄 II 
民政事務委員會  

 
跟進行動一覽表  

(截至 2012年 5月 10日 ) 
 
 

事項  會議日期  需要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1. 博物館服務的未來

發展  
2010年 2月 5日 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安排事務委員會

委員在適當時間參觀康樂及文化事務署

("康文署 ")的博物館。  

在 2010年 11月 12日的事
務委員會會議上，委員

同意暫時擱置參觀安排。 
 

2. 發展公共圖書館服
務  

2010年 6月 14日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日後提交報告，匯

報其就會議席上所提事項採取跟進行動的

進展。  
 

政府當局計劃在 2012年
6月提交報告。  

  2010年10月14日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提交報告，匯報其

按照行政長官 2010-2011年度施政報告所
述，在港鐵主要轉車站就歸還圖書及其他資

料設立還書箱的試驗計劃的推行進展。  
 

在港鐵 3個主要轉車站
提供還書箱的試驗計劃

已於 2011年 9月 29日展
開。當局會在為期一年

的試驗計劃結束後就計

劃推行情況提交進度報

告。  
 

3. 參觀前北九龍裁判
法院  

2010年11月12日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安排委員參觀前

北九龍裁判法院，該處已進行活化，成為薩

凡納藝術設計 (香港 )學院。  
 

尚待回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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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會議日期  需要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4. 支援精英運動員  2011年 5月 13日

(事務委員會會
議及與教育事

務委員會舉行

的聯席會議 ) 
 

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    
 
(a) 將香港體育學院的下述意見轉交教育

局考慮：有需要在香港推行靈活的教育
制度，藉以在教育及事業發展方面向精
英運動員加強支援；及  

 
(b) 在事務委員會於日後會議上討論此事

時就上述事宜提交文件，向事務委員會
告知政府當局對在香港推行靈活的教
育制度的意見。  

 

政府當局會在兩個事務

委員會舉行下一次聯席

會議討論有關事宜時提

供進一步的資料。  
 

  2011年11月15日 香港體育學院答允提供精英運動員 (以及其
他持份者 )對他們可取得的教育及事業支援
的意見。  
 

尚待回應。  

5. 推行兩個前市政局
遺留下來的康樂及

文化設施 ("文康設
施 ")工務工程  

2011年 2月 11日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    
 
(a) 就推行荃灣自然生態公園工程計劃提

供初步時間表；  
 
(b) 就正進行覆檢和前期規劃工作的 49項

兩個前市政局文康設施工程計劃提供
推行時間表，包括下述詳情：開展該等
工程計劃所需的籌備時間、預計展開工
程的日期、編定的完工日期及出現延誤
的原因 (如有的話 )；及  

 
 

政府當局提供的資料已

於 2012年 5月 2日隨立法
會 CB(2)1876/11-12號文
件送交委員參閱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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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會議日期  需要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   (c) 提供資料，說明自兩個前市政局於 1999

年解散以來，康文署完成了哪些文康設

施工程計劃，以及該等工程計劃獲得撥

款的數額。事務委員會亦要求政府當局

盡量提供資料，按年比較在兩個前市政

局解散之前和之後，文康設施工程計劃

的數目及該等工程計劃所獲撥款的數

額。  
 

 

  2011年 8月 26日 政府當局答允向事務委員會提供資料，說明

139項已規劃的兩個前市政局文康設施工程
計劃的最新進展。  
 

政府當局提供的資料已

於 2012年 5月 2日隨立法
會 CB(2)1876/11-12號文
件送交委員參閱。  
 

6. 私人遊樂場地契約  2011年 5月 13日
2011年 7月 8日

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提供書面資料，說

明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營運的各個團體每

年須繳納的地租 (以有關土地的應課差餉租
值的金額及繳納百分比顯示 )的詳情。  
 

稍後會提交回應。  

7. 提供體育設施  2011年 6月 10日
 

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就下列事宜提供

資料    
 
(a) 《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》中有關提供體

育設施的基準 (例如關於游泳池場館、
足球場、緩跑徑及體育館等 )；  

 

政府當局提供的資料已

於 2012年 5月 2日隨立法
會 CB(2)1876/11-12號文
件送交委員參閱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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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會議日期  需要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(b) 《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》中有關提供體

育設施的建議，以及目前在 18區每區提
供該等設施的情況 (最好以表列方式提
供資料 )；及  

 
(c) 大埔第 1區寶湖道體育館工程計劃的推

行時間表。  
 
事務委員會亦要求政府當局就擬於天水圍

第 107區地區休憩用地內興建游泳池的建
議，以書面回應有關建議推行時間表的事宜

及其現時的情況。  
 

8. 《粵港合作框架協
議》中有關文化事

務的內容  

2011年 7月 8日 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資料，說明粵
港雙方就粵劇範疇合作開展人才培訓與交

流及培養演藝人員的工作。  
 

稍後會提供所要求的資

料。  

9. 推行文康設施工程
計劃  

2011年 8月 26日
 

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就全港 18個區議
會對尚未完成的文康設施工程計劃及獲區

議會支持的新文康設施工程計劃推展進度

提出的意見，作出書面回應 (有關意見載述
於立法會秘書處為該次會議擬備的背景資

料簡介 [立法會CB(2)2522/10-11(02)號文件 ]
附錄 III至VI內 )。  
 

政府當局提供的資料已

於 2012年 5月 2日隨立法
會 CB(2)1876/11-12號文
件送交委員參閱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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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會議日期  需要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10. 為少數族裔及內地

新來港定居人士提

供支援服務  

2011年12月9日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    
 
(a) 提供資料，說明為協助少數族裔使用公

立醫院及診所服務而提供的傳譯服務

的運作情況；及  
 
(b) 提供其就在深圳和廣州推行的期望管

理計劃而為內地有意來港定居人士印

製的小冊子。  
 

稍後會提供所要求的資

料。  
 

11. 體育總會的管治、
監管及撥款事宜  

2012年1月13日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    
 
(a) 提供文件，說明在相關寬限期於 2012

年 3月 31日屆滿 1年後，各體育總會在推
行改善體育資助計劃的各項新措施方

面的表現；及  
 
(b) 提供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("康文署 ")與體

育總會所訂資助協議的樣本。  
 

關於 (a)項，政府當局稍
後會提供有關體育總會

表現的資料。  
 
關於 (b)項，政府當局在
2012年 3月答覆財務委
員會特別會議一項問題

時 (答覆編號 HAB182附
件 II)，已向立法會提交
康文署與個別體育總會

在 2011-2012年度簽訂的
資助協議樣本。該樣本

的副本會另行提交事務

委員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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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會議日期  需要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12. 在香港文化博物館

舉辦李小龍文物展

覽  

2012年2月10日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提供在香港文化
博物館舉辦的李小龍文物展覽中將會展出

的文物清單。  
 

由於須與有意捐贈人士

達成協議後才能敲定展

品清單，政府當局一俟

備妥該清單，便會向事

務委員會提供其要求取

得的資料。  
 

13. 非物質文化遺產  2012年3月15日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資料，說明其
在社區及學校推廣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計劃。

 

政府當局正擬備有關計

劃，稍後會提交予委員。 
 

14. 2012年香港馬拉松
賽事的安全措施  

2012年3月15日 2012年香港馬拉松籌備委員會答允在取得
2013年香港馬拉松的建議比賽路線後提供
有關資料。  
 

尚待回應。  

15. 處理與賭博相關問
題的措施的推行情

況  

2012年3月15日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資料，說明有
多少個問題和病態賭徒的家人曾接受 4間問
題和病態賭徒輔導及治療中心提供的輔導

及其他支援服務。  
 

稍後會提供所要求的資

料。  
 

16. 擴建及改善香港演
藝學院灣仔校舍  

2012年4月20日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在財務委員會舉
行會議審議關於擴建及改善香港演藝學院

("演藝學院 ")灣仔校舍的擬議基本工程項
目前提供資料，說明    
 
(a) 因應中環灣仔海濱的發展，灣仔區內休

憩用地現時及預期的供應情況；及  
 

稍後會提供所要求的資

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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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會議日期  需要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(b) 演藝學院各項校外課程的目標、該等課

程佔用灣仔主校舍及薄扶林第二校舍

的時間和空間，以及修讀該等課程的學

生的演出機會。  
 

 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2 
2012年 5月 10日  


